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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该手册所包含的职业健康、安全相关的要求适用于进入舍弗勒工厂作业的承包商。  

其他的地域性要求可以在访客入厂手册中获得，手册可从你的舍弗勒联络人处获取。 

我们希望通过落实在职业安全、环境、消防及安保方面的规章制度来防止人身、财产以及环

境受到的损害。既然这是我们共同的利益，那我们期待您的积极支持。 

我们希望你们在我工厂的项目取得圆满成功。 

环境保护，职业和职业安全能力管理中心 



     

舍弗勒集团 EHS 方针 

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和安全（EHS）是公司一项重要的管理原则。通过创建和维护一个高绩

效的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并积极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以确保公司的成功和可持续性发展。 

下列原则适用于公司所有地区。公司承诺对员工、社会和子孙后代负责。 

高效的职业健康、安全以及环境保护管理 

公司通过在全球积极地推行持续改进、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为员工在工作服务

期间，提供满意且充实的生活。公司详细制定前瞻性的整体理念、架构和流程，并和合作伙

伴一通付诸实施。公司对所有地区定期进行审核，确认改善措施的落实情况，以检验公司管

理体系的有效性。 

安全、员工友好型工作场所 

公司坚信所有与工作相关的事故及职业病都是可以避免的。通过激励员工和管理层积极参与

来达成零事故的目标。公司对员工和承包商的保护一视同仁，在工作流程设计上采用当今最

前沿的技术，特别是在人体工效学设计方面。 

可靠的行动 

公司承诺遵守所有关于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法规和规定。公司的活动严格遵守规定，

通常更严于法律法规的要求。在计划、购买、使用和维修机器和设备时，公司采用最前沿的

技术，使其潜在危害、风险及运行故障最小化。 

环境影响最小化和环境友好型产品 

公司通过提前采取相应的措施，将其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公司提倡节约原材料和能

源，努力减少废弃物、废水、噪声以及其他排放。将生产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理念贯穿至整个

产品生命周期中。 

对员工负责 

公司定期进行信息沟通和培训，使员工和商业伙伴拥有专业知识，从而以健康、安全的方式

来开展工作，并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化。 

预防措施 

公司保护和促进员工的身心健康。公司采用全面的预防性措施来保护员工，并且防止环境破

坏。公司确保所有地区的员工和访客受到伤害时能得到全面有效的紧急救助。 

坦诚沟通 

公司和相关方进行深入、互信的对话。公司提供有关职业健康、安全和环保措施的信息， 以

及各工厂对环境的影响。 

 

 



     

 

承包商职责 

 承包商在工作时有责任确保遵守所有的法律法规的、官方的、国家的要求以及舍弗勒集

团所有的内部流程（比如安全作业规程、警报规定、废物处理等）。承包商必须全权承

担由于违规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如果你对相关的规章制度/指导方针有疑问，请联系以下部门/人员： 

  – 中央设备和维修部 

  – 职业安全 

  – 环境保护 

  – 工厂安保 

  – 员工健康服务中心 

  – 消防安全 

  – 其他相应的职能部门 

 承包商和公司达成一致的措施必须和上述部门一起尽快实施。指定的舍弗勒集团联络人

对即将开展危险作业的承包商员工给予指导。 

 开始工作之前，必须和舍弗勒集团相关的联系人或联合指派的协调员一起进行风险评

估，采取措施将风险降至最低。 

 舍弗勒员工以及所有参与工作的承包商员工的健康和安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受到威胁。

特别是，承包商公司员工不能危害其它公司员工的健康和安全。双方须相互告知即将开

展的工作所存在的潜在风险。开展作业前，须与舍弗勒集团的联络人/或协调员共同使

用风险评估表清单进行风险评估，所有的风险防控措施须有书面记录。 

 承包商联络人须以文件形式说明工作的范围、工期、施工方案以及作业人数，并提交给

舍弗勒联络人。 

 承包商负责确保其员工以及分包商员工在施工现场持有有效的作业许可证。 

 若有经过书面批准的分包作业，分包商员工入厂时，承包商有义务立即通知舍弗勒联络

人。 

 承包商必须确保雇佣适合该项工作且体检无异常的人员进行作业。 

 承包商负责人保证其员工都接受过适当的培训。开始工作之前，必须进行风险评估并记

录。只有接受合适清晰的培训的员工才允许进入舍弗勒工厂进行施工。 

 当由外部公司管理的项目在公司施工期间，EHS 部门可以实施有关健康和安全措施的

随机检查。然而，这并不能解除承包商代表的监管职责。 

 



     

出入许可及行为准则 

人员 

 所有承包商的员工和授权代表都受到舍弗勒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工作、监督和监管规定的

约束。这些包括在工作时间的出入规程。 

 进入厂区前，必须通知工厂安保部。进入/离开厂区的时间必须使用电子系统进行记录，

比如访客系统和企业合作商卡等。 

 获准进入厂区的来访人员将得到一张由舍弗勒签发的访客/企业合作商卡。来访人员须

妥善佩戴在醒目位置。此外，员工依然须遵守进出厂区的检查要求。 

 周六、日及法定节假日时，承包商员工（比如政府机关，承包商或者舍弗勒集团）只有

在获得相关部门批准后才能进入厂区。这些批准必须提前通知安保。某些情况下，工厂

安保可以要求查看员工的进出许可证。 

车辆 

 进入舍弗勒集团公司厂区前，承包商车辆须在工厂安保处登记、取得通行标识后方可进

入，通行标识必须张贴在清楚醒目的位置。 

 须遵守所在地国家的交通安全条例。 

 装卸货物的司机须穿戴个人劳动防护用品，如安全鞋和反光马甲。此外，车辆内须备有

弹力带和防滑垫以确保货物的安全装卸。 

 在车间内行驶时，任何时候都要小心慢行，车辆的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步行速度。  

 在厂区内请注意放慢行驶速度，如果有必要的话，请以步行速度行驶。工厂关于速度限

制的特定标志和/或警告必须遵守。任何人违反规则，将被要求离开工厂（一次警告后）。 

 道路必须保持畅通，车辆只能停在指定区域。 

 车辆装卸货物时，必须预留出供消防车和救护车通行的通道。 

 不要在禁停区域内停泊。 

 消防紧急出口或通道不能被货物或停泊车辆堵塞。 

 由舍弗勒集团员工（比如工厂安保，负责危险品或货物固定的人员）进行车辆和安保检

查。 

 承包商车辆造成的事故和伤害： 

-通知工厂安保和 EHS 部门以便书面记录 

-保持事故现场完好，不要破坏现场 

 汽车油箱加油或排空时，须遵循相关的安全规程。 



     

通用基础原则 

 所有工具、仪器设备、辅料以及其他作业相关物件在带入工厂之前，须确认其符合规范

要求，状态良好并且根据操作指导随时可以投入使用。承包商对带入工厂的物品负有责

任，物品的遗失或损坏，舍弗勒集团不承担责任。 

 承包商在得到相应职能部门批准之后，方可使用舍弗勒工厂的机器、设备、材料等。 

 若承包商使用了舍弗勒工厂的消防设备（灭火器、消防栓、二氧化碳灭火系统等），须

立即向舍弗勒联络人汇报。 

 建筑材料、设备等物品在舍弗勒现场的储存、临时工棚的搭建、使用空间的划分等须向

舍弗勒集团联络人申请。 

 建筑物外墙禁止堆放易燃材料（废物容器，木板，塑料废弃物等） 

 对所有厂区的警告标志，禁止区域，命令和禁止标志，须遵循其指示行事。不得擅自移

动，覆盖或遮挡指示牌。 

 对所有厂区的应急通道，必须确保畅通，不得设置障碍，存放物资或关闭。 

 建筑和安装现场必须保持良好秩序，完成作业之后须保持作业环境的整洁。 

 如果在交通路线或工作区去内施工，必须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确保不必要的风险产生。

作业过程中如果不得不占用应急逃生通道和应急集合点，则必须得到相关职能部门的同

意，部门负责人需准备临时应急路线等补偿措施。 

 未经允许，禁止在舍弗勒工厂内部进行拍照和摄像。如果需要拍照，可以向管理层申请

拍照许可。 

 办公区域和生产厂房都禁止吸烟，只可以在指定区域吸烟。烟蒂、烟灰等必须放入专门

的器皿中。 

 若损坏舍弗勒设备设施，承包商须立即汇报相关部门负责人和舍弗勒联络人，同时须在

工厂保安的协助下完成财产损失报告。设备损坏后的须按照流程进行索赔和处理。 

 承包商员工只有在舍弗勒集团专业部门提供指导后才能使用属于舍弗勒集团的设备（如

叉车，升降平台等），如必要，还需向舍弗勒联络人出示操作人员的相关资格证书，作

业过程中，须遵守工厂所在国家的规范和要求。若使用承包商自己的叉车和登高车等，

则需向舍弗勒授权人员出示相关的证书/证照。 

 含酒精及其他类似饮料/药剂*管理办法： 

- 禁止饮酒和滥用违禁品及药物 

- 禁止向我方人员（舍弗勒员工）出售含酒精或其它类似的饮料/药剂。 

- 承包商人员中，对于处在非正常状态，即对他人或自身构成伤害威胁的人员，不得进入

舍弗勒工厂作业。 



     

安全指导 

通行权限及进入作业区域 

 禁止进入合同中没有提及的其他区域。使用公共区域，必须获得舍弗勒联络人的批准。 

 如果须进入热处理、电镀等高风险区域，须取得该区域主管的批准后方可进入。所有的

安全措施、培训、安全操作指导书等完成后，才可开始作业。 

 进入和离开作业区域须走安全通道。 

实施作业 

 危险作业区域须与受影响部门协商后进行隔离或者封闭。 

 作业须创建相应安全指导并执行。 

 在未采取相应书面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密闭空间许可）不得进入储罐、容器、管道、人

孔、沟坑（井）(受限空间)。为进入密闭空间而确定的安全措施必须得到负责该作业的

舍弗勒协调人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包括安全、环保、施工等）的同意。 

 在供电系统（如架空的线缆）附近的作业，须获得舍弗勒联络人的同意并完成所制定的

安全措施后，方可开展。 

 开展动土作业前，须事先与舍弗勒相关人员核实，确定没有造成破坏地埋管线或导致地

埋管线泄漏风险之后方可动工。 

 坑井、管道、基坑等作业过程中，必须进行防护或者隔离以确保无人员坠落风险。天黑

时，必须确保危险区域有足够的光照。 

 起重作业前，须与相关专业职能部门协作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以确保无人员在起重作业

风险区域内。 

 开展屋顶作业前，须事先获得舍弗勒联络人的批准方可进行。 

 有坠落危险的作业地点，必须依据相关规范采取相应的安全防坠措施（防护栅栏、防护

网或安全带）。 

 梯子与工作平台等必须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并确保其完好后方可投入使用。 

 若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有触发烟感、气体探测仪的风险时，须与相关专业部门制定对

应的防护措施。 

 动火作业须申请作业许可，动火作业包括焊接、切割、角磨等明火作业。 

- 动火作业前须联系舍弗勒联络人申请作业许可。 

- 动火作业前须准备好相应的消防器材，并放置在方便拿取的地方。 

- 注意：若须屏蔽烟感、气体探测等装置，须获得管理层的批准。此项工作由舍弗勒

联络人负责。 

 应急通道、疏散路线、取用消防设备的通道禁止阻挡。同时，禁止将防火门拆除或使其

无法正常开闭。当某些作业需人为暂时屏蔽该类设施，须事先获得舍弗勒联络人的批准。 



     

电气安全 5 项原则 

在电气设备上作业时必须遵守以下 5 个原则： 

 

覆盖邻近的带电部位或提供适当的保护 

必须获得专业部门的审批（如消防安全）并制定必要的补偿措施。 

 户外工作，建筑物上面工作，室内组装工作，或在特定的环境下工作;（潮湿，粉尘，

设备安装或化学品加注,等），所有手动操作电器设备，必须有漏电保护器，在德国，漏

电电流小于 30mA。德国以外的工厂，按当地国家法规或技术要求来执行。当地没有相

关法规或技术要求的，建议按德国的程序来执行。 

 存在特殊危险的区域，（如高压、火灾或爆炸危险），电气系统和设备必须符合其它合规

性要求，如 ATEX、IEC、EN、VDE、GB。 

 对任何类型的电气系统和开关操作工作只能由电气部门授权人员，按相应的操作规程来

完成。当对开关柜及类似配电设备进行操作时，严禁单人或无人监护，必须避免其被误

操作或未经授权的人员开启。 

 承包商员工进入舍弗勒工厂，必须按照要求穿戴个人劳动防护用品。 

 如果使用点火工具，必须遵守相关的安全指导。在进行这类工作时，必须特别注意，确

法则 1： 

切断电源 

法则 2： 

锁定电源，使其无法开启 

法则 3： 

确认工作部位不带电 

 

法则 4： 

短路及接地保护 

 

 

法则 5： 

覆盖邻近的带电部位或提供适当的保护 



     

保没有人员处于危险之中。（即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遵守所有移动通讯工具的特别规定或说明，如，在某些特定区域，它们可以触发消防设

备（如二氧化碳灭火器）和机械装置。 

 在产生电磁场的设备附近工作时，须联系舍弗勒联络人，该项工作只能由没有特定的限

制的人来完成。（如植入心脏起搏器的人禁止靠近）。 

特殊人群 

 进入舍弗勒作业的未满 18 岁的承包商人员及学徒工，禁止无人监管，禁止其在有潜在

危险的地区开展工作。 

安全事故 

 医疗中心可提供急救。 

 舍弗勒集团在各地工厂的医疗设施不一样，因此请就此项事宜事先与舍弗勒联络人进行

沟通。 

 承包商员工在舍弗勒工厂内发生事故后，承包商代表应立即向工厂安保及舍弗勒联络人

报告，同时通知安全部门。（最晚于下一个工作日） 

化学品 

 所有进入舍弗勒工厂的化学品均需满足舍弗勒指导书 S 132030-1 的要求（申报和禁止

使用的物质）。该要求必须由舍弗勒联络人来明确。 

 不超过两年的最新版本的化学品安全数据表必须放置在使用现场。 

 如有化学品需要在舍弗勒工厂内临时存放，必须通知舍弗勒联络人。联络人须通知工厂

安保和 EHS 部门（如适用）并获得他们同意后方可储存这些材料。 

 承包商和他们的员工必须接受舍弗勒联络人关于物质在工厂内使用时的潜在风险和危

害以及操作规则方面的指导。 

实施作业 

 在工作开始之前，须进行作业风险评估，须同舍弗勒联络人共同制定必要的安全措施并

书面记录。  

 提供服务、建设、流程，方法等的服务供应商在开始实施相关工作前必须对他们的工作

方法，工作流程等及时实施风险评估。此外还必须包括任何正在使用的所有设备和化学

品（MSDS）的信息文档。文档须提供给舍弗勒联络人。 

 在任何拆卸、维修或翻新工作之前，承包商必须询问舍弗勒联络人有关潜在的危险（如

建筑材料可能含有石棉）。  

 



     

对有害物质的采取特殊处理 (比如高度易燃的，腐蚀性的或有毒物质) 

 对于高度易燃的液体只有在向舍弗勒联络人咨询并且和各自工厂的职业安全和环保部

门达成一致后，方可存储。 

 如果工作是必须使用危险物质并且并不能保证对附近工作员工的健康没有影响，那么在

开始工作之前就必要的安全措施（依据国家法规），必须和舍弗勒相关联络人商议并达

成一致。 

 提供服务、建设、流程、方法等的服务提供商在开始实施相关工作前必须对他们的工作

方法，工作流程等及时实施风险评估。此外这还必须包括任何正在使用的设备上的信息

文件（比如证书等）和任何正在使用的物料（比如安全数据清单）。这些需要提供给舍

弗勒集团联络人伙伴。 

 必须使用专门为存储运输危险物质设计的容器。根据国家法规要求，所有危险物质的存

贮容器必须贴上标签并做上正确标记。 

特别注意！高危物质 

 极易燃液体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可在舍弗勒集团所属范围内使用。 

 对于已经授权使用的、对周遭环境中的其他人员造成影响的高危有害物质的使用，必须

为受到影响的相关人员配备防护措施。安全协调专员以及劳动卫生方面的人员必须参与

防护措施的制定，确保最后实施的方案符合有关危险品使用的法律法规要求。 

 只有指定的专用容器才能够盛放特定种类的危险品。所有危险品容器必须有清楚的标

识。 

环境保护 

废料处理 

废料处理的基本原则是： 

避免——减少——循环使用/处置 

避免废物的产生无疑是最上之选。因此，本着这样的原则，要尽量将一些物品，如包装材料、

原材料回收再利用。 

 所有由供应商送货，在作业完成之后积存下来的包装材料及报废原材料和其他物品，须

由供应商负责运出厂区。 以上所述物料包括在工作中使用的或是运送过程（例如运送

家具、彩色投影仪、桶）中的必要相关物品。 

 在特殊情况下，承包商可以使用现场的废弃物容器处置废料。舍弗勒相关联系人将会告

知承包商所用容器以及处置方法。 



     

水污染化学品 

（比如乳化剂、油品、氨气、甲醇） 

 可能对水产生污染的物质需谨慎贮存避免对地面、水及地下水造成污染。 

 不得将有毒有害液体倒入明沟、下水道、厕所、清洗池以及其他不恰当的地方。 

泄漏处理 

当泄漏事故发生（如容器翻倒，软管爆裂等）应立即采取以下步骤： 

 首要应急措施：防止液体扩散，例如使用吸油材料封堵沟和下水道等。 

 紧接着请立即通知下列职能部门： 

- 环境保护 

- 消防安全 

- 机修/设备 

- 安保 

消防用水 

只有在得到舍弗勒联络人批准的情况下，才能从消防栓接出消防用水。 

噪音防护 

 只有经过降噪处理的工具或者设备才能够使用。 

 当有必要在夜间或是周末进行作业时，该作业只有在得到舍弗勒联络人的批准之后才能

进行。如果作业地点位于居民区或是混有居民区的地点，必须遵守当地有关规定。 

消防安全 

火灾应急处置流程： 

 请保持冷静！ 

 报告火警： 

- 按下火灾警报或使用消防电话 

- 谁报警？ 

- 什么着火？ 

- 何处起火？ 

- 等待回答！ 



     

 拉响火警报警器 

 尝试使用灭火器、消防水带及消防设备灭火 

 危险临近之时，按最短路径离开火场 

 关门！ 

 沿火警逃生标牌撤离 

 不乘电梯 

 寻找集合地点，清点全体人员 

 服从专业消防人员的指示 

数据信息机密安全 

机密安全规定适用于以下方面： 

 修理 

 技术上的维护保养 

 微机及服务器零配件的更换 

 软件系统支持 

 商业咨询 

 远程维护，例如：远程控制，数据更新 

只有在得到舍弗勒集团相关联系人/负责人员的许可之后，才能在厂区内使用不属于舍弗勒

集团固定资产的计算机（通常为笔记本电脑）。 

在一个具有原创性的工作开始之前，承包商必须首先签署相应的数据信息保密协定，并向舍

弗勒集团作出保证数据信息机密不向外泄漏的承诺。 

承包商必须保证，在保密合同中签署的有关数据信息只运用到合同中所定义的指定范围。在

合同生效之前，请遵守我先前的保密控制约定。 

以上所有对于一些地点的特殊规定，都将舍弗勒集团的相应的负责人员对您进行告知 

只有在获得我方相关部门的书面批准之后，承包商才能在舍弗勒集团内部网上查询、下载复

制资料、安装软件、存储数据（通过协议访问其他外部计算机）。  

 

 



     

重要联系人及电话 

员工健康服务/急救：                                        

                                                                              

消防安全：                                           

                                                                              

工厂安保：                                               

                                                                              

职业安全：                                              

                                                                              

环境保护：                                                                   

                                                                              

舍弗勒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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